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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立法规定债权人以诉讼方式行使代位权，但是由于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债权

人与次债务人三种交互错杂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而产生各方利益权衡的难题。原《合同法司法解释(一)》
目前已经废止，且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对代位权诉讼的管辖作出规定，在实践

中，代位权诉讼的管辖应当如何确定，代位权特殊地域管辖与仲裁管辖应当如何协调适用存在认识分歧。

虽然代位权纠纷是一种常见的争议类型，但司法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必要对基于个案的分散

性规则进行归纳整合，以更好地服务于代位权与仲裁制度的理论发展与规则适用。基于此，本文将近几

年司法实践中的代位权管辖纠纷案例以及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整合，探析化解仲裁协议与代位权行使之间

的冲突的有效路径，以期能促进司法实务界对该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进而减少因程序问题理解不一致

导致的司法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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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egislation provides that the creditor to litigation to exercise subrogation, bu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creditor and the debtor, the debtor and the relative, the creditor and the rela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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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kinds of interlocking civil legal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o pro-
duce the problem of weighing. The original “contract la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 has been re-
pealed, and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ro-
gation lawsuit did not make provisions of jurisdiction, in practice, subrogation lawsuit jurisdiction 
should be how to determine the subrogation of special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and arbitration juris-
diction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will judicially practice cases and related academic views on subrogation litigation juris-
diction, with a view to promote the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issue of further unification of under-
standing, thereby reducing the waste of judicial resources due to in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pro-
cedur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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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民法典》第 535 条规定 1，债权的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迟延履行到期债务或怠于行使其对次债

务人所享有的权利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时，为保全债权人自身的债权，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债权人自

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对第三人债权的权利。在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废止，下文简称

《合同法》)确立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一)》(已废止，下文简称《合同法解释(一)》)对该制度做出了司法解释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

七十三条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基于上述规定，代位权必须以诉讼方式进行，

且遵循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原则。 
但目前《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已经废止，且现行的《民法典》以及《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中并未对代位权诉讼的管辖作出规定。实践中，当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达成有效仲裁协议时，次债务

人往往依据仲裁条款向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抗辩，以此对抗债权人通过诉讼方式行使代位权。此时，

代位权之行使与仲裁协议的冲突就集中表现在“或诉或裁”的司法主管之争，而法院审查的焦点就落在

仲裁协议对代位权人是否具有约束力、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是否包括程序性抗辩这一问题上。从实

践来看，立法的滞后导致各地法院对该问题认定不一、裁判理由大相径庭，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

益，也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基于此，本文拟从观点相斥的裁判文书出发，梳理法院处理此类冲突的不同审理思路，并结合仲裁

协议与代位权的相关学术观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化解仲裁协议与代位权行使之间的冲突，以期为司

法实务提供借鉴。 

2. 代位权诉讼中仲裁条款之冲突 

关于代位权诉讼中仲裁条款的争议不仅表现在实践中的适用方面，在学理中也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观

点，下文将从实践视角和学理视角分别展开论述。 

Open Access

 

 

1《民法典》第 535 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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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实践中的适用争议 

理论上，代位权诉讼中有可能与仲裁协议产生冲突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本文只基于债务人与次债务

人存在有效仲裁协议并且仲裁协议签订于代位权诉讼提起之前的情形展开讨论，目的是探究仲裁协议是

否会影响代位权诉讼。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和“仲裁协议”一共检索出裁判文书 141 份，案件

集中在 2016 年至 2022 年 2。经过筛选整理(主要排除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 3，以及部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中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提起的代位追偿工程款纠纷 4)后，共统计出 68 份有关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中仲

裁协议认定的生效法院裁判文书。对于上述案例，本文一方面全面整理了近年来人民法院所提出的不同

审判思路；另一方面通过数量和比例的分析，观察代位权诉讼仲裁管辖的趋势，为今后的审判工作确立

了基本方向。 

2.1.1. 裁判观点分析 
当次债务人以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异议时，法院考察的争议焦点在于该仲裁协议是否对债权人具

有约束力。由于案例数量较多，本文仅对最高法以及各高院观点进行整合，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两种裁

判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不应受到该仲裁协议的效力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辖终 73 号

判决 5 中认定由于债权人既非该仲裁条款所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亦非该仲裁条款所涉合同权利义务的

受让人，且该约定管辖与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特殊地域管辖规定相冲突，故原审裁定认定债权人不受该仲

裁条款的约束，于法有据。安徽省高院 6、福建省高院 7、广东省高院 8 与最高法裁判思路保持一致，认

为仲裁条款只约束签订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对合同之外的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通过总结裁判文书，不

支持适用仲裁条款的理由如下：第一，次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不是同一

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次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约定的仲裁协议，对代位权人没有约束力 9；第

二，债权人代位权是基于债权的保全权能而诞生的一项法定权利，法律规定是其行使的基础，次债务人

和债务人之间约定的仲裁条款效力也不应及于债权人 10；第三，根据《合同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行使代位权，代位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表明

代位权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主张行使，即法律并不明确支持仲裁协议对抗代位权诉讼。 

 

 

2最后检索时间 2023 年 6 月 20 日。 
32019 年 11 月 14 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了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中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效力问题，其

中第 98 条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一种法定债权转让，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有权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

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和第三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达成的仲裁协议，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因此，保险人代位追偿权与债权人代位

权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权利，前者属于债的法定转让，而后者属于债的保全。由此，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

内。 
42019 年 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行，该解释第 25 条规

定：“实际施工人根据合同法第 73 条规定，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对其造成损害为由，提起代位

权诉讼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由此确定了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追索工程款的权利与代位权性质相同，属于代位权制度在建设工

程合同领域的具体化。但在此之前的案例中，大部分人民法院认为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追索权“是一定时期及背景下为解决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其不等同于代位权诉讼，不具有代位请求的性质”。因此，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基于债权人代

位权性质的纠纷，因此将该部分案例排除在研究范畴外。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 73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 
6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辖终 103 号民事裁定书。 
7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 1823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 
8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辖终 383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 73 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辖终 383 号民事裁定书。 
10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 01 民终 1576 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4)金永商初字第 4651 号民事判

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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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相反观点则认为次债务人有权向债权人抗辩适用仲裁条款，代表法院有北京市高院 11、山东

省高院 12、上海市高院 13 等。主要有以下几类裁判理由：第一，在代位权纠纷中，根据《合同法解释(一)》
第十八条规定 14 的抗辩权不仅包括实体抗辩，还应当包括程序抗辩，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

债权人主张。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实质上是代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到期债权，基于保护次债务

人管辖利益之立场，代位权人应当受该仲裁条款的约束 15；第二，在代位权纠纷中，若债务人与次债务

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存争议，需要根据仲裁条款由相应的仲裁机构予以认定，法院无权对债务人和

次债务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进行确认 16；第三，代位权人受到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订立的仲裁条款

约束，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为原告的代位权人应当向仲裁条款中约定的仲裁机构提请仲裁 17。 

2.1.2. 案件定量分析 
本研究不仅简要介绍了法院在代位权诉讼仲裁管辖争议中的不同裁判理念，而且通过定量分析的方

法梳理了相关案件的审判层级、初审法院级别及判决年份，进而通过数据可视化将这些抽象的信息以图

表的形式直观展现，试图寻找司法审判中的关键问题和发展趋势。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jurisdictional hierarchy for subrogation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图 1. 代位权诉讼仲裁管辖层级示意图 

 

 

 

1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 94 号二审二审民事裁定书。 
12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 597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 
13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辖终 29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

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15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 597 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辖终 29 号民事裁定书。 
16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 4029 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 1774 号

民事判决书。 
17 参见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 0191 民初 10444 号民事裁定书、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 10
民终 111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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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subrogation litigation results 
表 1. 代位权诉讼结果统计表 

裁判观点 一审案件 二审案件 总计 

不受约束 26 14 40 

受约束 16 12 28 

总计 42 26 68 
 

 
Figure 2. Statistical chart of total disputes over subrogation rights in arbitration agreements 
图 2. 仲裁协议代位权纠纷总量统计图 

 
图 1 数据揭示的问题如下：基层法院管辖大多数的代位权诉讼仲裁管辖争议(占据 68.48%)，这一发

现不仅凸显了此类争议在基层法院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也进一步突显了对此问题深入研究的迫切性。此

外，表 1 提供的统计结果进一步展示了在代位权诉讼中，超过半数的法院(58.8%)支持如下观点：即债权

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应受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之间仲裁协议的约束，当次债务人基于该协议提出管辖权异议

时，债权人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这一系列分析不仅深化了对代位权诉讼仲裁管辖争议的理解，也为

进一步优化司法实践、提高审判效率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和研究视角。41.1%的法院认为债权人不应受

债务人和相对人仲裁协议的约束，相对人不能依据仲裁协议提管辖权异议，应当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最后，根据图 2 可以看出，自 2018 至 2023 年，仲裁协议效力抗辩的代位权纠纷总量在逐年增长，其中

2021 年数量达到顶峰。表明仲裁协议在代位权诉讼纠纷中的争议逐渐被重视起来，亟待通过立法进行回

应。 

2.2. 在学理中的争议 

通过上述整理可以发现，在审判实践中，不同法院及仲裁机构存在不同的裁判规则和裁判尺度，这

导致相互对立的裁判观点出现。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是否约束债权

人这一问题也争议不断，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持绝对反对论的学者认为立法排除了债权人向仲裁机构提起代位请求的权利。《合同法》明确了债

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法定方式是向人民法院起诉[1]；有学者在绝对反对论之上相对进行了变通，认为债务

人与次债务人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在原则上不能对代位权之诉产生约束。但是，次债务人如果在代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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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过程中依照仲裁协议申请与债务人仲裁，或者债务人依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且次债务人未提出抗辩的，

此时仲裁机构对此案应当有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则应当相应作出终结代位权诉讼的裁定[2]。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仲裁协议理应对债权人产生约束力，主要基于次债

务人有权向债权人主张其对债务人的抗辩，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约定了仲裁协议，则债务人对次债务人

享有仲裁请求权[3]。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代位申请仲裁[4]或者通过构建仲裁第三人制度使仲裁效力扩张至第三人

[5]。有的学者则寻求两者之间的协调，认为债务人与相对人依仲裁协议申请仲裁的，应先中止代位权诉

讼，再根据仲裁裁决的结果对代位权是否成立进行审理[6]。有学者类比保险代位求偿权，将仲裁协议的

效力扩张至非协议一方的债权人，以此解决管辖冲突的问题[7]。 

3. 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提出仲裁协议抗辩的实践解决 

深入解析债权人代位权与仲裁协议争议的核心，既能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指明解决之道，又能为法

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建构理论。为此，应当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次债务人提出仲裁协议抗辩的规

范解决之道。 

3.1. 理论基础 

3.1.1. 仲裁协议签订时间对其抗辩的影响 
在代位权诉讼与仲裁协议效力的关键问题上，仲裁协议签订的时间会影响到协议的效力问题。普遍

看法认为，如果仲裁协议签订于代位权诉讼提起之前，此时若次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以此为抗辩理由，

法院应予支持。如此裁判不仅保护了次债务人的权益，还有效避免了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可能的恶意

勾结，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相反，如果是在代位权诉讼之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才达成仲裁协议，

那此时债务人明知有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其达成仲裁协议的行为明显有损害债权人利益之嫌。因

此，在诉讼中达成的仲裁协议不得对抗代位权诉讼。至于代位权诉讼被驳回或超出债权人诉求的部分，

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仍可寻求仲裁解决。 

3.1.2. 仲裁抗辩提出期间对该抗辩的影响 
《仲裁法》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后，一方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法院受理后，另

一方提出仲裁协议抗辩的时间应在首次开庭前，如未提出异议，视为放弃仲裁协议，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由于代位权诉讼于次债务人纠纷无关，因此不宜适用《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根据仲裁协议抗辩的

性质来确定提出的期间，为保障债权人的权利，仅应将其提出的仲裁协议抗辩理解为其对债务人的合同

关系的抗辩，即希望通过仲裁的形式来解决合同争议点。至于期间，应当比照举证时限来确定，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原则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抗辩(遵循举证时限的规定)，
避免随时提出抗辩破坏诉讼进程。 

3.2. 规范建构 

3.2.1. 完善仲裁协议抗辩的时效相关规定 
一方面，应当在诉讼中审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仲裁协议的签订时间。在法律框架内，若债务人

与次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启动前已通过合法途径签订了仲裁协议，则该协议有效。一旦次债务人启动仲

裁程序，依此情形，债权人的代位诉讼将暂时搁置。基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考虑，对于在代位权诉

讼过程中签订的仲裁协议，法院不应当支持次债务人就该协议提出的抗辩。如果代位权诉讼未获支持或

所追求的代位债权超出实际范围，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应当保留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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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应要求次债务人必须在答辩期届满之前，向法庭提出仲裁协议的抗辩意见。由于两者都

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做出行为，否则承担不利后果，建议比照举证期限设定除斥期间。次债务人应当在举

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仲裁协议的抗辩，如果次债务人未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仲裁或仲裁申请被驳回，应当依

法继续进行代位权诉讼。在次债务人提出抗辩以后，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及时向仲裁机构提

出仲裁申请，不得拖延或者反言。 

3.2.2. 统一人民法院对代位权诉讼中仲裁协议抗辩的处理方式 
第一，通过深入分析相关判例，在处理代位权诉讼中遇到的仲裁协议抗辩问题时，法院必须兼顾多

方利益，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协议抗辩

代位权诉讼的情形下，如果仲裁协议被认定为有效，法院应当中止代位权诉讼，并引导次债务人在规定

的合理期限内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请求。如果次债务人未依照诚信原则去申请仲裁，法院应当依债权人

请求回复代位权诉讼，并且该代位权诉讼应当做到全面审查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保护债权人的利

益[8]。 
第二，如果次债务人申请仲裁，但是裁决结果不利于债务人的债权，那法院应尊重仲裁的裁决结果，

及时终结代位权诉讼。 
第三，如果仲裁裁决支持了债务人对债权的主张时，该裁决在实质上并非直接要求给付行为的执行，

而是在于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存在。此时，为了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并有效激活代位权诉

讼的功能，仲裁裁决应当仅限于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债权人在此基础上有权要求恢复

对原始债务关系的诉讼。这一过程中，法院的角色尤为关键。法院不仅有权根据职权恢复诉讼，更应在

审理过程中深入分析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律关系，从而确认债权人的代位权是否成立。一旦代位权成立，

法院应裁定债务人将其在仲裁中胜诉所得财产用以清偿债权人的权利。 

3.2.3. 以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实现规范建构 
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不仅是在应用法律，更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法律的内涵与规则，这对于解决裁

判中的矛盾亦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指导性案例或司法判例这种满足了一定结构性要求的外在表现形式

[9]，以判决的公布、判例的编纂等制度化的言语表达传递行为，能够使裁判文书获得超越“一纸书面”

的意义，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通过指导性案例或司法判例的方式可以更快地实

现“同案同判”，也是避免裁判矛盾的有效措施[10]。 

4. 结语 

债权人代位权作为债的法定权能之一，旨在保护合法债权，特别是在债务人怠于履行债务时。通过

代位权，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这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仲裁在民商事领域的

解纷优势逐渐凸显，因其高效、灵活、专业的特点，越来越多合同中明确约定仲裁协议。然而，仲裁协议

效力扩张在实务中引发了一些管辖矛盾和维权困境。仲裁机构和司法机关需紧密合作，妥善处理管辖权

冲突，确保仲裁协议的有效执行。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实践指引，推动代位权制度在仲裁中的应用，不

仅能提升纠纷解决功能，还能为债权人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维权途径。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复杂

的民商事纠纷，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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